
115 年度彰化縣兒童及少年保護輔導第一階段在職訓實務研習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 115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二、彰化縣 115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貳、目的： 

一、培訓本縣學校輔導人員具備兒童少年保護宣導之能力，協助加強學校教師對兒童及少 

年保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之敏銳度、辨識能力及責任通報觀念。 

二、強化參與人員具備校園家庭暴力案件通報觀念、相關輔導措施、資源連結之知能並善 

用其處理機制。 

三、由輔導人員組成服務團隊於學期中能夠深入校園推廣兒童少年保護輔導實務工作。 

 

參、前言：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9 條之規定，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有遺棄、

身心虐待等行為，當兒童及少年權益受到不法侵害時，政府依法應予適當之協助及保護。另外在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3 條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50 條中均明定教育人員等

人員，知悉兒童有遭受迫害或未獲適當養育照顧者或知有疑似家庭暴力情事者，應於 24 小時內

通報當地社政主管機關。 

    由於兒童少年遭受虐待的事件難以發掘，在學校場域，一旦導師發現類似情形，常求助於學

校輔導人員協助；因此輔導室教師須具備辨識兒童少年的意外事故或是身體上的傷害與疾病、學

生行為指標及家庭環境之辨識能力，以利於知悉時限內通報兒童少年保護案件，以即時維護學生

之人身安全。 

    教育處本於關懷及協助學生之意旨，特於本年度委託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辦理實務培訓課程，

期待藉由專業的培訓課程，訓練輔導人員成為該校兒童及少年保護觀念推廣之必然種子教師。本

研習提供輔導人員更多實務操作之宣導技巧、輔導訓練及網絡資源的教育等，藉以提升學校整體

專業輔導技能。學校遇到兒少相關議題，如遭受(目睹)家暴、虐待、性侵及疏忽等傷害或處於高

風險家庭之學生時，可妥善運用三級輔導機制，整合警政及社政資源，協助學生安置及保障安

全，以期達到維護兒童及少年之身心健康與人格發展之目標。 

 

肆、指導單位：彰化縣政府 

    主辦單位：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鹿江國際中小學 

 

伍、實施對象：培訓以彰化縣國中小專任輔導教師為主。輔導主任、組長或有興趣之教師可報名 

              參加，預計60人。 

 

陸、研習日期：115年 1 月26 日（一）至 28 日（三），三日研習。 

柒、研習地點：鹿江國際中小學教學大樓C棟-3F視聽教室 

 

捌、研習方式：實體研習（請於研習開始前兩日留意在全教網所填寫的信箱，寄發行前通知）。 

 

玖、課程目標： 

一、培訓本縣學校輔導人員具備兒童少年保護宣導之能力，協助加強學校教師對兒童及少年 

保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之敏銳度、辨識能力及責任通報觀念。 

二、強化參與人員具備校園家庭暴力案件通報觀念、相關輔導措施、資源連結之知能並善用 

其處理機制。 

    三、由輔導人員組成服務團隊於學期中能夠深入校園推廣兒童少年保護輔導實務工作。 

 



拾、活動方式： 

一、第一階段研習受訓 3 日。由各國中小輔導人員報名參加，共計 60 人。 

二、第二階段由前一階段報名參與之種子教師依區域分為 4 組，並於 115 年 3 月至 9 月期間 

進行每月實務督導，共計辦理20場次。 

三、第三階段由各組輔導教師於各區發展宣導教材，進行「創傷知情觀點運用於兒少保護個 

    案」、「兒少網路性剝削」研習，共計辦理各4場次。 

四、本次為第一階段研習，為宣導兒少保護概念，招募兒少保宣導教師，課程表如附件： 

 

拾壹、預期效益： 

一、培訓相關師資，達成學校推動兒童及少年保護輔導機制。 

二、與會者之共同效益如下： 

（一）增進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家庭暴力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相關 

            法規之認知。 

(二)增強對兒童及少年保護（含家庭暴力、目睹暴力、性侵害）及高風險家庭學生之敏 

銳度、辨識能力及責任通報觀念。 

(三)提昇對兒童及少年保護（含家庭暴力、目睹暴力、性侵害）及高風險家庭學生通報、 

社會資源網絡及輔導機制之認知。 

      （四）藉由相關輔導案例及輔導方案的討論，協助學校發展兒童及少年保護（含家庭暴力、 

目睹暴力、性侵害）及高風險家庭學生之篩選、轉介處遇及校園輔導機制。 

      (五)訓練輔導室教師實務宣導能力，能協助學校發展學校兒童及少年保護輔導機制。 

 

拾貳、報名方式： 

一、115 年 1 月 13日至 1 月 20 日前逕行上「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課程代 

碼【5396323】，逾期恕不受理。三天研習全程參加者優先錄取，114年度尚未參加過此 

研習之專輔、兼輔教師，優先參加，額滿為止。 

二、參加人員請給予公(差)假登記。 

三、全程參加之輔導人員，得計入輔導人員在職訓練研習時數「甲、輔導倫理與法令規 

定」、「乙、輔導議題研討與系統整合」和「丙、專業督導與成效評估」，最高採計 

18小時。 

四、請依規定簽到退，研習開始10分鐘後報到者為遲到，不接受臨時報名。 

五、請假方式：為避免報名佔缺，於115年1月20日報名截止前發現不克參加者，請自行於 

研習系統取消報名；於審核錄取後發現不克參加者，請至少於上課前2天E-mail通知本 

案聯絡人。 

六、本中心於115年1月25日前E-mail寄發研習行前通知，請參訓者務必於「全國教師在職 

進修資訊網」登錄目前常用Gmail之信箱，若錯誤或未填將損及自身研習權益。 

七、為維護上課品質及講師智慧財產權，課程進行中請勿拍照、錄音或錄影，謝謝配合。 

八、因課程內容皆會牽涉到個案案例之說明，請參與教師留意保密原則，且不便兒童旁 

聽，請參與教師見諒。 

 

拾參、 本案聯絡人： 請洽詢學諮中心江志偉老師， 信箱：artwalker@chc.edu.tw，  

官方LINE ID：＠607hdnqa。 

拾肆、獎勵：於本研習活動圓滿完成後，相關承辦人員依權責辦理獎勵。 

拾伍、經費來源：由教育部專款補助或由本府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拾陸、本計畫奉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115年度彰化縣兒童及少年保護輔導第一階段在職訓實務研習 

 

 

研習日期：115 年 1 月 26 日至 28 日，三日研習。 

研習方式：實體研習 

全教網課程代碼：【5396323】 
 

日期 時 間 課 程 名 稱 主講人 

1/26 

(一) 

09:00～

09:10 
開幕式 

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科 

陳威龍 科長 

09:10～

12:00 

社會安全網中的跨專業合作與輔導介入 

(兒少保種子三階段計畫與操作說明-彰

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王翊涵專任教授 

13:00～

15:50 

他可能不是故意的，從創傷知情眼光看

兒少的行為 

前南投地方法院心理輔導員 

謝亞庭 

諮商心理師/社會工作師 

15：50～

16：00 
學員回饋與QA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1/27 

(二) 

09:10～

12:00 
寄養家庭兒少的適應與生態系統支持 

彰化家扶中心 

孫皎容督導 

13:00-

14:20 

少年司法流程中的學校角色：提供輔導

紀錄的法源依據與倫理界線 

彰化地方法院 

黃國瑞調查保護官 

14:30-

15:50 

少年輔導與保護服務全貌：少輔會的任

務、流程與合作路徑 

彰化縣少年輔導委員會 

楊淳絢少輔督導 

15：50～

16：00 
學員回饋與QA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1/28 

(三) 

09:10～

12:00 

如癮隨行~ 處理網路沉迷/遊戲成癮的

終極方案(以個案研討為例) 

四季心心理諮商所 

蘇綜祺 所長 

13:00～

15:50 

性私密影像事件的法律防禦 

與輔導實務倫理 

iwin網路內容防護機構 

葉雅秀老師 

15：50～

16：00 
學員回饋與QA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附件：課程表 


